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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关于 2025 届本科毕业生毕业实习、毕业论文（设

计）相关工作安排的通知》（教字〔2024〕15 号）、《新疆

财经大学普通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（教

字〔2023〕14 号），财政税务学院 2025 届本科毕业生的毕

业论文与毕业实习安排如下：

一、组织管理

（一）成立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、毕业实习工作领导

小组

毕业论文和毕业实习工作实行学院、系（教研室）、指

导教师三级管理。成立毕业论文和毕业实习工作领导小组

（以下简称为“工作领导小组”），人员组成如下：

组长：贾亚男

副组长：韩增华

组员：胡阿提、李红军、罗红云、张静静、童疆明、张

斌、王东（小）、古丽帛斯旦•买买提、闫杰、李俊英、王东

（大）、杜树章、王文豪。

工作领导小组和指导老师对毕业论文工作、毕业实习工

作负有政治责任，要对论文选题、开题报告、撰写过程、毕

业论文内容，毕业实习等进行政治审查，政治审查不合格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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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予安排下一环节工作并追究相关责任。

（二）工作动员

毕业论文（设计）、毕业实习工作开始以前，工作领导

小组、各系做好指导教师和学生的动员工作。动员后，指导

教师应充分了解实习报告、论文（设计）完成过程中应注意

的问题、写作要求和评分规定；指导教师应召集所指导的学

生，至少为学生组织一次关于学术论文（设计）写作方法、

论文（设计）格式及规范要求、毕业实习过程等应注意的问

题的讲座；应使学生明确相关要求。

（三）加强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工作、毕业实习的过

程管理

工作领导小组应充分了解学生毕业论文（设计）、毕业

实习过程的中期进展，包括毕业生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政治方

向、撰写进展情况，毕业实习过程存在的问题、遇到的困难、

解决的方案与具体措施等。指导教师要对学生严格要求，严

格管理，对不符合政治要求的，直接报学院本科毕业论文（设

计）工作领导小组，工作领导小组按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，

对不认真进行毕业论文（设计）、毕业实习和违反纪律的学

生，指导教师作为直接责任人要及时帮助和教育。

（四）明确指导教师的指导要求

在学生完成论文（设计）、毕业实习的过程中，指导教

师要经常与所负责指导的学生联系，检查、指导、督促学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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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工作进度，指导教师对学生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的指导工作

要求每生至少指导 3 次以上并填写《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指导

过程记录表》，积极引导和启发学生以正确的思想方法、工

作方法和科学态度，创造性地运用所学的专业知识和基本技

能，独立完成毕业论文（设计），独立完成实习报告撰写。

二、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工作

（一）时间要求

1.毕业论文选题于 2024 年 11 月 20 日前结束。

2.毕业论文开题报告撰写于 2024 年 12 月 20 日前结束。

3.毕业论文初稿应于期末完成，最迟于 2025 年 3 月 10

日前完成。

4.毕业论文定稿于 2025 年 3 月 25 日前完成。

5.学生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答辩前，指导教师应认真审核

学生的毕业论文（设计），经指导老师审核无误学院将通过

“中国 知网 ”大学 生论文 检测 系统（ 链接地 址：

http://xjufe.check.cnki.net)对学生毕业论文（设计）进

行检测。依照《新疆财经大学普通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管

理办法（修订）》（教字〔2023〕14 号）有关规定，毕业论

文（设计）的文字总复制率不得超过 25%。检测文字总复制

率超过 25%的毕业论文（设计），须经进一步修改后方可进

入答辩环节。在学生参加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答辩后，教务处

采取随机检测并认定文字总复制率仍大于 25%的毕业论文

（设计）成绩无效。凡教务处检测未通过者，延期至九月初

http://xjufe.check.cnki.net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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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再次申请答辩；第三次及以后检测仍未通过者，按每半年

集中受理一次申请答辩，并重新进入论文审查和检测程序。

6.毕业论文答辩于 2025 年 4 月 10 日左右进行。二辨于

2025 年 4 月 20 日左右进行。具体安排另行通知。

（二）对毕业论文的要求

1.对毕业论文的政治要求

毕业论文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

导，讲政治，守规矩，完整准确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

会精神、党的二十大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。不得出现

违背中央精神、违背总目标的表述。

2.毕业论文的学术要求

遵守学术规范，恪守学术道德。毕业论文要结构合理、

分析深入、论证充分、结论可靠。按照提出问题、分析问题、

解决问题的内在要求，组织毕业论文的谋篇布局，做到语言

流畅、层次清晰、逻辑连贯。根据教育部《教育部关于印发

《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抽检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》（教

督[2020]5 号）和学校《新疆财经大学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

抽检实施细则》（校发[2024]17 号）文件要求，指导教师应

进一步强化对学生的诚信教育，督促学生独立完成毕业论文

（设计），不得抄袭、拼凑，不得大段引用他人文章。

3.答辩

学院论文（设计）答辩委员会负责领导本学院的毕业论



5

文（设计）答辩工作。答辩委员会组织设立答辩小组，答辩

小组由经验丰富的教师组成。答辩不通过，不能毕业。答辩

情况由专人如实记录，答辩小组确定答辩分数并填写对论文

（设计）的评语。

4.其他

允许学生申请将个人已经独立完成的研究报告、规划设

计、产品开发、管理方案、案例分析、发明专利、文学艺术

作品、已结项并被评为合格及以上的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

划项目、创新创业成果作为毕业论文（设计），但格式须按

照《新疆财经大学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写作与排版打印规

范》调整成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的规范格式，且须经毕业论文

（设计）指导教师评定并通过答辩后，方能获得毕业论文（设

计）成绩。

申请程序：学生填写《新疆财经大学普通本科学生创新

创业成果替代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申请表》；由该生毕业论文

（设计）指导教师按学校规定提出该成果可否替代毕业论文

（设计）意见，经学院审核后报教务处复核、备案。

三、毕业实习工作

（一）毕业实习方式

本着有利于就业、有利于专业训练的原则，毕业实习采

取基地实习和自主实习两种。实习基地为各地区财政局（所）、

税务局（所），自主实习根据就业需要由学生自主联系实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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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。

（二）实习时间

实习时间不少于 6 周，自 2025 年 1 月 13 日至 2025 年 4

月 15 日，含毕业实习报告撰写、成绩评定及报送等工作。

考虑到春节因素及下学期开学后，学生择业、考试应聘等活

动的影响，毕业实习宜尽早进行。

毕业实习结束时间，建议最迟不得晚于 2025 年 3 月 30

日。

（三）毕业实习期间

1.毕业实习内容。毕业实习要体现对专业知识和技能的

综合应用。

2.实习纪律。在毕业实习中要遵守所在单位工作纪律，

不迟到、不早退。

3.实习态度。虚心请教，勤学好问，使自己的专业知识

得到巩固和提高。

4.实习日志。做好实习日志的记录登记。

5.实习照片。拍摄至少 2 张实习工作照片（其中一张要

含有实习单位标识的照片）。

6.证明材料。在校外自主实习的学生必须出具校外自主

实习单位同意接收毕业生实习的证明材料，学生所在学院与

学生应签订《学生在校外实习安全协议书》，并与自主实习

单位接收证明、家长（或监护人）身份证复印件一并交学院

存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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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毕业实习报告

实习报告内容应包括：实习单位介绍、实习主要过程、

实习主要内容、实习中的主要收获和体会，要求对问题有一

定的分析，文字精炼准确、撰写流畅，字数应为 3000-5000

字。

毕业实习报告要按照“调查报告”要求撰写，要体现实

习内容、实习单位基本情况、实习中发现的问题、对问题分

析、解决问题的对策措施等。实习报告要有分析、有数据（论

据）、有结论。不得将实习报告写成实习工作的“流水账”

式的简单记录。

（五）安全要求

重视实习安全。学院于学生实习开始前召开毕业实习动

员大会，对实习内容、实习要求、实习安全等内容进行提醒。

督促学生按要求购买学生平安保险。如果在实习和就业的过

程中遇见相关困难应及时向指导老师、班主任和学院进行反

映，各方积极协调做好实习服务管理的工作。各指导老师至

少每两周与学生及实习单位联系一次，了解学生实习情况，

指导学生实习工作。各位指导老师按调查报告的要求，对毕

业实习报告撰写进行指导，并提出修改意见。督促学生按时

完成毕业实习工作并完成毕业实习报告的撰写。

指导老师可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赴现场看望实习学生。同

时也要求学生主动和自己的指导老师多联系沟通，实习过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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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要注意遵守所在单位的工作纪律，不迟到、不早退，虚心

请教，勤学好问，遵守实习单位安全守则，使自己的专业知

识在确保实习安全的情况下得到巩固和提高。

学院给学生发放《学生在校外实习安全协议书》，强调

学生在实习期间必须严格遵守学院和用人单位的各种规章

制度、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程，确保在校内外实习指导老师

指导之下工作，学生不得盲目擅动，不得违规操作，必须确

保安全。

学生在工作之余外出须征得实习单位领导的同意，履行

请假手续，严格遵守交通规则，确保自身安全，防止意外事

故发生。

严禁参与一切危险、违法活动；严禁进入有安全隐患的

场所；加强安全防范意识，警惕电信诈骗，防止上当受骗。

学生离开实习地须向指导老师、班主任和家长告知。

（六）毕业实习报告完成时间

毕业实习报告初稿应于实习结束后完成。毕业实习报告

定稿应于 2025 年 4 月 8 日前完成。

（七）毕业实习档案资料

毕业实习报告定稿完成后，将实习报告、实习鉴定表（一

式两份并加盖实习单位公章）、实习日志（两页，并加盖实

习单位公章）、实习指导过程记录表、安全协议、实习协议

（加盖实习单位公章）、介绍信、实习照片（至少两张）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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父母身份证复印件一并交回指导老师，并存入学生档案。

财政税务学院

2024 年 11 月 1 日


